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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

关于收购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33%股权的进

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收购进展情况 

2014 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 

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33%股权的议案》。公司决定以不超过挂牌价格

1.2倍的价格授权经营管理层参与行使优先认购权，收购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

医院（血液学研究所）（以下简称“血研所”）持有的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

司(以下简称“协和公司”)33%股权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

有关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。上述事项经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 

2014 年 6 月 10 日，公司与血研所签署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公司以挂牌价

格 12,598.1229万元成功收购了血研所持有的协和公司 33%股权。 

二、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主体 

转让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（血液                

学研究所） 
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

2、产权转让的标的及价格 

甲方将所拥有（持有）的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33%股权有偿转让给

乙方。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125981229.00元。 

3、产权转让涉及债权、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

经甲、乙双方同意，采用如下方式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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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转让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新股东承继，且新股东按其受让比例

对公司债权债务承担有限责任。 

4、产权转让总价款的支付方式、期限、条件、地点 

甲、乙双方同意采取一次性付清方式进行转让价款结算, 乙方首期应将产权

转让价款总额的 30%，合计人民币 37794368.70元，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一次

性汇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专用结算账户。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￥37794368.70元

自动转为转让价款一并结算。其余款项，计人民币 88186860.30 元，乙方应于签

订本合同次日起 5个工作日内打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专用结算账户。 

5、产权交割事项 

1）、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，于 2014年 06月 10日至 2014 年 06月 16 日

期间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，但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除外。 

2）、经甲、乙双方约定，交易基准日为 2014年 05月 31 日。由交易基准日

起至产权或资产转让的完成日止，其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由乙方承接。 

6、权证的变更 

本次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权证变更事宜,应在甲方的配合下，由乙方在取得产

权交易鉴证书后 60日期限内完成。 

7、违约责任 

1）、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，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。如甲方违约致使本合同

不能履行，应按保证金额双倍返还乙方；如乙方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，则无

权请求返还保证金。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，甲方应将保证金退还给乙

方。 

2）、甲方未能按期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，或乙方未能按期支付产权转让的总

价款，每逾期 1天，应按价款总额的 0.1%向对方支付违约金。 

8、生效条件 

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11 日 


